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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文件

中安管字〔2022〕18号

关于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年 11月 4日，根据深圳畇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申请，贵院依法裁定受理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安科”或“公司”）重整一案，同日，贵院

指定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破产重整案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负责重整期间的

相关工作。2022年 12月 6日，经中安科申请，贵院裁定批

准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并终止中安科重整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及重整计划的规定，重整计

划由中安科在管理人监督下执行，中安科应于 2022年 12月

31日（不含当日）前执行完毕重整计划。

2022年 12月 22 日，中安科向管理人提交了《中安科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报告》，报告公司已

经完成重整计划执行工作。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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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规定，现管理人就监督中安科执行重整计划的情况，向贵

院报告如下：

一、监督工作的主要内容

管理人全程监督重整计划执行工作，对中安科执行行为

的合法性、合规性进行监督，对执行工作的成效进行监督。

具体包括但不限于对重整投资人投资价款的支付进行监督；

对中安科资本公积转增登记及股票过户进行监督；对债权清

偿、破产费用支付等执行工作进行监督。同时，管理人还要

求中安科将执行工作的进程以及遇到的问题随时汇报，以便

管理人及时提出意见、协助解决，确保重整计划执行工作顺

利开展。

二、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标准

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重

整计划视为执行完毕：

1．重整投资人依照《重整投资协议》第四条第（一）（二）

（三）款之约定，全额支付投资保证金和第一期投资款，合

计 6.50亿元；

2．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应当支付的破产费用已经支

付或提存完毕，应当清偿的职工债权已经清偿完毕；

3．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应当向普通债权人分配的现

金清偿款项已经进行分配，或留存足额现金用于清偿该等债

权；

4．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应当向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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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现金清偿款项已经进行分配或留存足额现金用于清偿

该等债权，并已向相关债权人发出清偿通知；

5．应当向重整投资人分配的转增股票已经登记至管理

人的证券账户或已划转至重整投资人指定的证券账户；

6．应当向债权人分配的抵债股票已经登记至管理人的

证券账户。

三、对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情况

结合重整计划的规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全部标准均

已符合。

（一） 对重整投资对价支付的监督

截至 2022年 12月 15日，重整投资人已根据《重整投

资协议》约定支付了全部投资款，包括投资保证金、第一期

投资款和第二期投资款，合计 12.00亿元。满足重整计划中

重整投资人应当支付投资保证金和第一期投资款合计 6.50

亿元的要求。符合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第一项标准。

（二） 对破产费用、共益债务的支付和提存，对职工债

权清偿的监督

1． 对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支付和提存

由于本案为债务人自行管理模式，故截至本报告出具之

日，暂未发现应当支付但尚未支付的共益债务。对于破产费

用，已进行了支付或提存，其中包括后续中安科及管理人履

职可能需要支出的股票划转税费、快递费、办公费等。符合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第二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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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职工债权的清偿

本案职工债权金额合计 632,473.33 元已经全部清偿完

毕。符合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第二项标准。

（三） 对重整计划债权受偿方案执行的监督

1． 有财产担保债权

根据重整计划，有财产担保债权本金及利息部分可在担

保财产的清算价值范围内以现金方式优先清偿。清算价值范

围外的本金及利息，以及全部罚息、复利、违约金等惩罚性

费用将按普通债权的清偿方式清偿。2022 年 12月 22日，

中安科已委托管理人向全部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发出清偿通

知，并留存足额现金用于清偿该等债权。符合重整计划执行

完毕的第四项标准。

2． 普通债权

根据重整计划，每户普通债权人在 60,000.00元及以下

的债权部分将获得全额现金清偿，中安科已留存足额现金用

于清偿该等债权。另外，对于关联方债权，中安科已按照留

债挂账处理。符合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第三项标准。

3． 暂缓确认债权及受法律保护的未申报债权

根据重整计划，暂缓确认债权或受法律保护的未申报债

权，将按同类型债权的清偿方式及比例对偿债资源予以提存，

待前述债权依法确认后，债权人可按同类型债权清偿方式及

比例获得受偿。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对于该等债权对应清

偿所需的现金，中安科已足额留存。符合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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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三、四项标准。

（四） 对资本公积转增登记股票的监督

中安科已完成 1,526,979,008股股票的转增登记手续，

并将应当向重整投资人分配的股票登记至重整投资人证券

账户；将应当向债权人分配的股票登记至管理人证券账户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和部

分债权人指定的证券账户。符合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第五、

六项标准。

四、对中安科执行重整计划的监督意见

管理人认为：第一，重整投资人已经全额支付投资款合

计 12.00亿元；第二，截至目前应当支付的破产费用、共益

债务已经支付完毕或提存完毕，应当清偿的职工债权已经清

偿完毕；第三，应当向普通债权人分配的现金清偿款项已经

留存足额现金用于清偿该等债权；第四，应当向有财产担保

债权人分配的现金清偿款项已经留存足额现金用于清偿该

等债权，并已向相关债权人发出清偿通知；第五，应当向重

整投资人分配的转增股票已经登记至重整投资人指定的证

券账户；应当向债权人分配的抵债股票已经登记至管理人的

证券账户和债权人指定证券账户。为此，中安科对重整计划

的执行符合重整计划规定执行完毕的标准，可以确认重整计

划已执行完毕。

五、债权清偿的后续工作

后续，中安科将在武汉中院裁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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